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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狀及土地他項權利證明書請求換給或補給時，其書狀費可按本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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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鑑登記辦法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內政部公佈 

第  一  條  為辦理本國人民印鑑登記及證明，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辦理印鑑登記機關為當事人現住戶籍所在地或本籍地戶政事務所。 

第  三  條  申請登記之印鑑應以一種為限，所使用姓名應為戶籍登記之姓名。未

滿七歲及受禁治產宣告者不得申請印鑑登記。 

第  四  條  申請印鑑登記、變更登記、註銷登記及印鑒證明（格式六），均應以書

面向印鑑登記機關為之 

僑居國外人民在國內未設戶籍登記者，申請印鑑證明（格式十一）應

以書面向僑務委員會為之。 

法人之印鑑證明由法人登記機關為之。 

第  五  條  申請印鑑登記應由當事人填具印鑒登記申請書（格式三）及印鑑條（格

式二）各一份親自辦理，但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依各該款規定辦

理：  

一、僑居國外人民得出具委任書（格式七）經中華民國使領館證明後，

委任他人辦理或經由使領館核轉其印鑑登記機關辦理。但僑居地

無使領館者，得由僑務委員會認可之機構或個人證明後，報請僑

務委員會核轉該管縣市政府轉發其印鑑登記機關辦理。 

二、有關機關派赴國外或特殊地區工作，而無法親自辦理之人員，得

憑派機關之證明書（格式八）出具委任書委任他人代辦。 

三、在營軍人得由所屬連級以上部隊長核轉其印鑑登記機關辦理。 

四、監所人犯得由監所長官核轉其印鑑登記機關辦理。 

五、患重大疾病或不能行走者，得檢具醫師或里鄰長之證明書（格式

九）出具委任書委任他人辦理。 

六、在療養院之痲瘋病或其他隔離病患者，得由醫療機構核轉其印鑑

登記機關辦理。 

七、限制行為能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辦，並於申請書及印鑑條上註明

代理人姓名、住址、身分證統一號碼，由代理人簽名蓋章。 

第  六  條  申請印鑑變更或註銷登記，應由當事人填具變更或註銷登記申請書（格

式四）比照前條規定辦理。 

印鑑遺失應辦理變更或註銷登記。 

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原登記之印鑑視同註銷： 

一、死亡或經死亡宣告者。 

二、經禁治產宣告者。 

三、喪失國籍者。 

四、遷出非本籍地戶籍管轄區者；但遷往國外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印鑑證明應由當事人，或其受委任人填具申

請書（格式五）並繳驗國民身分證，申請辦理。由其受委任人申請者，

並應附繳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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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僑居國外人民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親自申請印鑑證明者應填具申請

書（格式十），檢附下列任何一款證件之原本及印本各一份（影本存

僑務委員會備查，原本驗後發還）申請辦理。 

一、臺灣地區入境證副本並繳驗有效期間之居留地重入境證。 

二、天、地、人字等加簽之港照（逾期者無效），並繳驗僑居證件。 

三、居留地政府所發之身分證或居留證（港澳地區應居住五年以上）

及居留地重入境證。 

四、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或僑務委員仰認可之機構或個人所出具之證

明書（有效期間以一年為限）。 

五、僑生身分證件。 

六、雙重國籍華僑居留國內之證明文件。 

僑居國外人民委任國內親友代辦證明者，應填具申請書 檢附中華民

國駐外使領館或僑務委員會認可之機構或個人簽證之委任書（格式

七）及受委任人身分證印本各一份申請辦理。 

已回國投資經經濟部核准有案者，經核對原印鑑相符時，免繳其他證

件。 

華僑印鑑證明書，自發證日起一年內有效。 

第  九  條  印鑑登記機關受理印鑑登記、變更登記、註銷登記或印鑑證明後，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查驗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 

二、核對戶籍登記簿。 

三、由受委任人申請者，發現有疑義時予以查證。 

四、發給經註銷或視同註銷之印鑑證明者，應於該證明上加列註銷日

期。 

第  十  條  辦理印鑑登記應設置印鑑簿（格式一）以村里為單位裝訂保存，並按

鄰別及登記先後插置印鑑條，註銷之印鑑條得抽出另行立簿保管。 

第 十一 條  辦理印鑑登記之申請書及印鑑條，非因避免天災事變不得攜出保存處

所，除當事人，或其受委任人外不得供他人閱覽。 

前項書條除印鑑證明申請書保存十年外，應永久保存。 

第 十二 條  申請印鑑各項登記或證明，應按件繳納工本費，其費額由省市政府定

之。但向僑務委員會申請印鑑證明者，免予繳納工本費。 

第 十三 條  辦理印鑑登記其主管機關得派員查核。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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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人權利主体認定疑案 
臺北市政府函地政處                        62.12.7 府地一字第五六○八五號 

說明： 

一、本案係根據內政部六十二、十一、十四臺內地字第五七○二二六號函臺灣省政

府副本主旨：「為公法人權利主體認定疑義案，請查照。說明：一、本案是根據

行政院秘書處六十二、九、二十四臺六十二內字第三一○五四號通知核議，並

復貴省政府六十二、九、十九府民地甲字第四○七八號致行政院函所作的答復。

二、案經本部邀同司法行政部會商，並通知臺灣省地政局列席說明，獲致結論

如後：「國家為公法人，得為私法上權利義務之主體。政府機關之設立，均有其

法律依據，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固非有獨立之人格，其取得土地或建物所有權，

應依照土地法第五十二條，暨公有土地劃分原則之規定辦理登記。至政府機關

之官吏，本有代理國家，處理該機關私法上事項之權（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

三一六四號判例參照），故國家為私法上之行為時，得由政府機關之官吏代理為

之。政府機關或國家所設立之營業機關，基於特定之營業，而與私人間發生私

法上之關係，其取得土地或建物抵押權，行政院臺四十九內字第一六○三號，

臺五十財字第二六二一號，臺五十八內字第一二○○號及臺六十內字第四八七

五號令已釋示甚明。本案仍應依照上開院令規定辦理。」辦理。 

二、副本抄送建成、松山、古亭等地政事務所及地政處技術室、一科。 

 

納稅義務人申請以遺產土地抵繳遺產稅案，依財政部函規定辦理 
臺北市地政處函技術室                   62.12.14 北市地一字第一八一三○號 

說明： 

一、檢發財政部致國有財產局六十二、十一、二十六（六二）臺財稅第三八八○三

號函影印本乙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財政局、陽明山管理局、本處第一科、技術室。 

財政部                                     62.11.26 臺財稅第三八八○三號 

受文者：國有財產局 

副本收受者：內政部、司法行政部、臺灣省財政廳、地政局、臺北市地政處、臺北

市國稅局 

主旨： 

納稅義務人申請以遺產土地抵繳遺產稅者，應按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九

條規定，檢具所需證明文件向該管稅捐稽征機關申請，經稅捐稽征機關協同地政機

關審核符合規定，並經稽征機關核准抵繳後，再行檢同有關證明文件一併移送國有

財產局辦妥繼承登記後，再辦移轉國有登記，請照辦。 

說明： 

一、根據臺北市國稅局（六十二）財北國稅貳字第五六三七八號函及貴局六十二、

十、二十二臺財產（一）字一二七四八號函辦理。 

二、經本部邀請內政部、司法行政部、臺灣省地政局、財政廳、臺北市地政處、臺

北市國稅局及貴局等派員會商，獲致結論如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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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本抄送內政部、司法行政部、臺灣省財政聽、地政局、臺北市地政處、臺北

市國稅局。 

 

土地建物登記聲請書人民申請可否准予閱覽或影本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各地政事務所       62.12.17 北市地一字第一五九三三五號 

說明： 

一、依據古亭地政事務所六十二、十、十九北市古地事（一）字第七七一一號函辦

理。 

二、經層報內政部以六十二、十二、三臺：內地字第五五六六一七號函釋示：「主旨：

核釋人民申請閱覽或影印登記聲請案件乙案，請查照。說明：一、復貴市政府

（六十二）十一、六府地一字第五四五六八號函。二、查人民申請閱覽或影印

登記聲請案件，法無限制規定，為便民計，如原申請人因訴訟上之需要申請發

給登記聲請書類影本時，應准辦理；其影印費用可比照影印登記簿謄本之影印

費標準計收。」請照辦。 

三、副本抄送本處第一科、技術室、人副室。 

 

內政部六二、一二、五、臺內地字第五五八一六九號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各地政事務所         62.12.17 北市地一字第五九六五七號 

說明： 

奉交下內政部（六十二）、十二、五臺內地字第五五八一六九號函辦理。副本抄送本

處技術室、第一科。 

內政部                                  62.15.5 臺內地字第五五八一六九號 

受文者：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本部地政司 

主旨： 

臺南市下鯤鯓段七五九號共有土地，倘確已全部流失，經該管地政機關勘定無訛，

准由部份共有人申辦消滅登記。惟地政機關應將消滅事實通知其他共有人及其他權

利關係人，並限期繳銷土地權利書狀。 

說明： 

復 貴省政府（六十二）十一、二十府民地甲字第一二○七一○號函，並送還原附件

全份。 

 

內政部六二、一二、一二、臺內地字第五五八一一號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技術室               62.12.24 北市地一字第六○八五六號 

主旨： 

准內政部（六十二）十二、十二臺內地字第五五八八一一號函臺灣省政府副本「主

旨：陳○煌撤銷土地複丈之申請時，如地政機關已派員前往實地，且其勞務費用已

支出，雖未實施複丈，其所繳納複丈費自不予發還。」請查照。 

 

未成年人承買不動產於申報贈與稅以前，法定代理人死亡，自應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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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申報贈與稅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松山地政事務所       62.12.27 北市地一字第一八八四九號 

說明： 

一、復（六十二）十、二北市松地事（一）字第四四七五號函。 

二、本案經轉准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六十二）十一、五、（六十二）財北國稅二字

第○七○四八三號函：「主旨：未成年人承買不動產於申報贈與稅以前，法定代

理人死亡，其財產既已列入繼承人遺產申報課徵遺產稅，自應免再申報遺產稅。

說明：一、復貴處（六十二）十、二十九、北市地一字第一五二六三號。二、

原附件檢還。」及（六十二）十二、七、（六十二）財北國稅二字第○七三七○

一號函：『主旨：查本局（六十二）十一、五、（六十二）財北國稅二字第○七

○四三八號函主旨末句應為「自應免再申報贈與稅」原函因打字抄錄錯誤，敬

請惠予更正。說明：復（六十二）十一、十五、北市地一字第一七○六一號函。』 

三、原附件全份隨函檢還。 

四、副本抄送建成、古亭、陽明山管理局等地政事務所及本處技術室、一科。 

 

遺產及贈與稅法業已修正，為配合執行起見，土地或建物繼承登記

之聲請，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日起六個月內為之，逾期依土地法第七

十二條規定課處登記罰鍰 
臺北市政府函地政處、陽明山管理局          62.12.26 府地一字第五七五二七號 

說明： 

本案係根據內政部（六十二）十一、二十二、臺內地字第五七六三九四號函臺灣省

政府副本：「主旨：貴省政府為遺產及贈與稅法業已修正，為配合執行起見，建議修

改土地或建物繼承登記之聲請，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日起六個月內為之，逾期依土地

法第七十三條規定課處登記罰鍰一節，本部同意照辦，請查照。說明：復貴省政府

（六十二）十一、二、府民地甲字第一一六五四五號函。」辦理。 

 

辦理土地建築改良物繼承登記注意事項 
臺北市政府面地政處                       62.12.29 府地一字第六一四二二號 

說明： 

一、本案依內政部六二、十二、十五、臺內地字第五五八八○六號函：「主旨：茲訂

頒「辦理土地建築改良物繼承登記注意事項」一種，除報請行政院備查外，請

查照並轉告切實執行。說明：一、本部前據有關方面反映，以人民申辦土地或

建築改良物繼承登記困難，亟應研究改進。經依據土地登記規則之精神，就有

關繼承登記之程序，予以簡化藉應社會實際需要。二、檢附「辦理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繼承登記注意事項」乙份。」辦理。 

二、副本抄送秘書處第四科（請刊登公告）、地政處技術室、一科、建成、古亭、松

山、及陽明山管理局地政事務所（請切實遵照）。 

 

辦理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繼承登記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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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繼承登記，應由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或遺

囑執行人提出下列文件。向當地地政機關申請辦理： 

（一）  聲請書。 

（二）  被繼承人本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 

（三）  繼承系統表。 

（四）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狀。其為他項權利者，應附他項權利證明文件。 

（五）  「遺產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納遺產稅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

證明書」，或是「同意移轉證明書」 

（六）  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被繼承人如係於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以前死亡者，免附前項第五款之文件。 

二、申請繼承登記，除被繼承人本人死亡時之戶籍謄本外，免附其他戶籍資料。 

三、繼承系統表由申請繼承人參酌民法第一一三八條，第一一三九條及一一四○條

規定自訂之。第九六七條、第九六九條，其有親屬者，由親屬於表內簽證；其

無親屬者，由四隣或村里長或鄰長簽證，並應註明：「如有遺漏或錯誤者，均由

申請人及簽證人員法律責任。」 

四、繼承人有拋棄其繼承權者，可添附印鑑證明，以證明其拋棄繼承權文件之真實； 

亦可不附印鑑證明，但應由親屬或村里隣長於拋棄繼承文件內簽證；并應註明：

「如有錯誤者，由申請人及簽證人負法律責任」。 

五、繼承人就被繼承人之部分遺產土地或建物，申請繼承登記者，地政機關不得拒

絕受理。 

六、土地或建物之繼承，應依全體繼承人共同一致之意思，可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

記，亦可申請為分別共同有之登記。 

七、合法繼承人不祗一人，而其中之一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

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或

建物，依照規定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但登記完畢後發給所有權狀，應分別

由各所有權人代領取，不得由他人代領。 

八、部份繼承人身陷大陸或旅居國外，依當時情況確無法查明其行蹤，或生死不明

者得由其他繼承人附具保證書，申請繼承被繼承人之全部土地或建物，經地政

事務所審查並公告六個月，期滿無異議者，應准予登記。 

前項保證書應敘明保證之事由，被繼承人及合法繼承人之姓名，並保證於登記

完畢後，有權之繼承人異議時，申請繼承人願就其應櫃繼分依法予以返還。如

有損害他人權益情事 ，願負法律上連帶賠償之責任。 

九、前條公告期間因利害關係人提出異國而生權利爭執者，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辦理之。 

十、依第三、第四及第九各項規定辦理者，簽證人或保證人可添附印鑑證明，以證

明其簽證或保證之真實；其未添附印鑑證明者，地政事務所應通知簽證人或保

證人到所認證，或派員對保查核之，並作成詢問記錄，記明簽證人或保證人之

姓名、年齡、住所、國民身分證統一號碼，附卷存查。 

十一、依據法院之確定判決申請繼承登記者，地政事務所應依判決之內容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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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依本注意事項辦理之登記案件，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得撤銷者，權利關係人

得向法院提起塗銷登記之訴，並同時向地政事務所申請異議登記。 

 

旅臺琉球人民申請在臺購買房地案件，請照外交部六二、一、一七

外（六十二）條二字第一八六八六號函意旨辦理 
臺北市政府函地政處陽明山管理局         62.12.29 府地一字第五八四七四○號 

說明： 

一、本件係根據內政部六十二、十一、二十八、臺內地字第五五六六一八號函：「主

旨：旅臺琉球人民申請在臺購買房地產案件，請照外交部六十二、十一、七、

外（六十二）條二字第一八六八六號函意旨辦理。說明：一、本件是根據外交

部（六十二）條二字第一八六八六號函辦理。二、隨函檢送前開外交部函影印

本一份。」辦理。 

二、隨函檢送前開外交部函影印本一份。 

三、副本連同前開外交部函影本送建成、古亭、松山、陽明山管理局等地政事務所

及地政處技術室、一科。 

外交部（函）                                62.11.7 外條二字第一八六八號 

受文者：內政部 

副本收受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 

主旨：為旅臺琉球人民申請在臺購買房地產案件，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六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臺內地字第五五九八四六號函。 

二、在美國與日本於六十年六月十七日簽訂琉球返還條約前，我政府曾發表聲明，

認為琉球地位應由主要盟國共同協議處理。對於旅臺琉球人民在臺購買房地產

辦法貴部曾於五十八年八月三十日以臺內地字第三三三四○四號呈，呈院備

核，呈內所述「對於本案准照行政院臺四十八內字第四七二九號令規定原則對

於在臺灣之琉球人民購買房產時，其房屋基地准其一併購買。至於單獨申請購

買基地建築房屋者，仍應視琉球對我國人民是否准予購買，以為准駁之依據」

之辦法，現時似可繼續辦理。 

 

轉頒農地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書及其申請格式與核發證明書說明 
臺北市政府函                             62.12.17 府地三字第六一四七八號 

說明： 

一、准內政部（六十二）十一、二十七、（六十二）內秘金字第一二九七號函：「本

件是根據行政院（六十二）九、二十臺六十二經七九一六號函及臺灣省政府（六

十二）十、二十三、府民地技宇第一二五七一五號函辦理 

二、隨函檢送農地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書及申請書格式與核發該證明書說明各一份」

辦理。二、茲轉發前項農地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書及申請書格式與核發證明書

說明各一份，應切實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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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文者：縣    鄉鎮 

        市    市區   公所 

主旨： 

茲本人具備下列條件承受後列標示農地確能自任耕作請准予發給證明以便依法申辦

所有權移轉登記，如有申請不實願負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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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農地承受人自耕能力證明書說明 

一、本證明書所稱農地承受人專指承受人現確有耕作勞力，自任耕作者而言，否則

一概不准。 

二、凡私有耕地所有權因買賣、贈與、法院判決、拍賣等而移轉者，均應申請核發

本證明書始可辦理其所有權移轉登記。 

三、本證明書應由農地承受人向該管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核發。 

四、該管鄉鎮市區公所應於受理日起七天內會同該管地政事務所派員查實核發，但

絕對不許鄉鎮市區公所不經會查而擅自發證，一經查覺即以嚴懲。 

五、農地承受人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視為不能自作耕作，一律不准核發本證明書： 

（一）  現年未滿十六歲或在學之學生者。 

（二）  住所距離其承受耕地超過十公里者。 

（三）  未具農業生產設備及現不直接從事耕作者。 

（四）  現在專任農耕以外之職業顯不能自任耕作者。 

（五）  公私法人。 

六、本證明如有核發不實，應負刑事責任。 

 

蘇○清先生依據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書單方申請撤銷本市民生

東路新社區土地重劃前，頂東勢段二○六地號等二十四筆土地一

案，應准照辦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松山地政事務所      62.12.13 北市地二字第一四七九三號 

說明： 

一、復六二、九、二一北市松地事（一）字第四六五○號函。 

二、查依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第私事條及同條例第四十條及同條例臺北市施行細

則第一一九條、第一二○條規定，申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同時申報土地現

值，似為照價收買或准予移轉登記之准據，故現值之申報與移轉登記間似難謂

無連帶關係，本案所附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書，雖謹記載所有權移轉登記得

由權利人單獨行之，然依首開說明，其效力亦應及於撤銷系爭土地原申報現值

之申請。 

三、副本抄送申請人和清先生及抄發本處第一、二科、技術室、古亭、建成地政事

務所。 

 

關於都市土地經財政部國稅局核定免納遺產稅並辦妥繼承移轉登

記後發生移轉時，其遺產價值可否比照前次移轉現值辦理現值申

報，經本府財政局第二科簽復，「查財政部五九年六月廿四日（59）

臺財稅第二四七七七號令規定土地移轉時，准按申報遺產稅之地價

為準計算土地增值稅，（應附遺產稅證明書者）」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古亭地政事務所      62.12.14 北市地二字第一七九一八號 

說明： 

一、復六二、十一、廿二北市古地事（一）字第九○四一號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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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還編號二三二六、二三二七、二三一一、二三一二、二三一三、二三一五、

二三一六、二三一七、二三一四號現值申報書九份。 

三、副本抄發本處技術室、第一、二科、建成、松山、地政事務所。 

 

土地所有權移轉，當事人申報實際移轉價高於公告現值，而未聲明

自願按實際移轉價計課土地增值稅者，應即依照本處六二、十、十

一北市地二字第一五一三八號函所附之本府財政局六二年九月廿

七財明二字第一九九四九號函轉財政部（六二）台財稅第三七○○

九號函（請參照地政法令月報五－六一）規定辦理，為顧及移轉當

事人可能願照實際移轉價計稅起見，於辦理移轉申報現值時，徵詢

當事人意見並於現值申報書內註明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技術室            62.12.20 北市第二字第一八七一一號 

說明： 

本案根據本府財政局六二、十二、七財明二字第二四二六二號函轉財政部六二、十

一、三十臺財稅第三九九一八號函臺灣省財政廳副本辦理。 

 

公地放領之土地，繳清地價，換發土地所有權狀時，免依實施都市

平地權條例規定申報現值 
臺北市政府函 財政局                    62.12.31 府地二字第五八七○七號 

說明： 

一、復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六二、八、一北市松地事（一）字第六五三八號函。 

二、抄發內政部六二、十一、廿九臺內地字第五四七三二○號函一份。 

抄件 

內政部函 地政處                        62.11.29 臺內地字第五四七三二○號 

主旨：放領之公地，繳清地價換發土地所有權狀時，應否申報現值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六二、九、十（六二）府地二字第四五一六六號函。 

二、公地放領繳清地價後，取得土地所有權，與一般土地移轉有別，依照「實施耕

者有其田條例」第二十二條及行政院臺四十三財六三一四號令規定，本案土地

免依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規定申報現值。 

三、其登記原因發生日期，應以核定放領日期為準。 

 

轉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查估原則」一種，嗣後查估都

市計劃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或現值及辦理徵收補償時，均請依照該

項原則辦理 
臺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              62.12.5 府民地乙字第一二六七三七號 

說明： 

一、本案係根據內政部（六二）十一、廿一臺內地字第五七○三五九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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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年九月六日糾正公佈之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九條，對於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公告現值之評估標準及徵收補償地價，業有若干補充及變更，經內政部制訂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查估原則」一種到府。 

三、上項查估原則附刊如後。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查估原則 

一、均毗鄰已有區段地價之地段時，依下列規定估計其地價： 

（一）  計畫道路兩側地價相同者，一毗鄰非保留地之區段地價為道路保留地之

地價。 

（二）  計畫道路兩側區段地價不同，而道路保留地並未單獨劃分地價區段者，

以同區段非保留地之區段地價，為道路保留地之地價。 

（三）  計畫道路兩側區段地價不同，而道路保留地業經單獨劃分地價區段者，

以計畫道路之中心線為準，將道路保留地劃分為兩部分，分別以其毗鄰

非保留地之區段地價為道路保留地之地價。但道路保留地毗鄰為山林

區、保護區、禁建區、溝渠堤岸等特殊地形位價者，得斟酌實際情形估

計之。 

二、計畫道路毗鄰已有路線價之既成道路時，其尚未開闢為道路之保留地，屬於臨

街地部分，以路線價為保留地之地價；屬於裡地部分，以裏地區段地價為保留

地之地價。 

四、計畫道路穿越數個地價不同之區段時，應分段估計其地價。 

五、學校、公園、市場、公共停車場等保留地四週均毗鄰已有區段地價之地段市，

依下列規定估計其地價。 

（一）  學校等保留地並未單獨劃分地價區段者，以同區段非保留地之區段地

價，為保留地之地價。 

（二）  學校等保留地業經獨劃分地價區段時，視該保留地四週毗鄰非保留地之

區段地價情形，估計保留地之地價。 

六、學校、公園、市場、綠地、公共停車場等保留地，毗鄰已有路線價之既成道路

時，屬於隔街地部分之保留地，以路線價為保留地之地價，屬於裏地部分之保

留地，照本原則第四項或第六項規定估計其地價。 

七、學校、公園、市場、綠地、公共停車場等保留地，周圍俱為已有路線價之既成

道路時，其裏地地價，照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臺灣省/臺北市施行細則第二十

七、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按各路線價平均值之四成估計之。且保留地

之位置或地形地勢有特殊情形者，斟酌實際情形估計之。 

 

修訂「面臨既成巷路基地申請建築原則」 
臺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                62.12.17 府建四字第一二八○五四號 

說明： 

一、本案係根據內政部（六二）十一、廿九臺內營字第五七一○七九號函辦理。 

二、內政部為適應面臨既成巷路基地公私建築實際需要及加強建築管理，經邀集有

關機關及專家一再研討，將現行﹁面臨既成巷路基地申請建築原則﹂ ，予以修

正，請查照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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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修正「面臨既成巷路基地申請建築原則」 

面臨既成巷路基地申請建築原則 

面臨既成巷路之公司基地申請建築時，應由市縣主管建築機關，參照現地實際情況

及將來發展之趨勢，依下列規定指定其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 

一、面臨既成巷路基地，符合下列各款者，得申請指定建築線： 

（一）  巷路最窄處之寬度，有二公尺以上，其計算方法如下： 

（1）  兩旁或一旁有水溝或斷崖邊緣為準。 

（2）  無水溝者為兩建築物（或圍牆）間之最少淨距離。 

（3）  現有明顯之路面寬度，但不限於舖設柏油路面。 

基地面臨之概成巷路，其寬度雖未達二公尺以上，但左右兩旁之

一鄰地前面巷路寬，有二公尺以上者，仍可申請指定。 

（二）  為供公眾通行之巷路，其認定必須合於下列情形之一： 

（1）  已編有巷弄門牌者。 

（2）  地籍圖上之地目為「道」及未登錄地者。 

（3）  有二戶以上住戶通行者。 

二、主管建築機關，核定面臨既成巷路之建築線，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  尚未公佈細部計劃地區內之既成巷路，其寬度不足六公尺者，以該巷路

中心為準，兩邊各退讓三公尺作為建築線，共達六公尺寬。如一旁有水

溝或斷崖者，以水溝內緣或斷崖邊緣向既成巷路之另一邊退讓，以達四

公尺寬度之處作為建築線，在山坡地巷路不能通行車輛者，其巷路之寬

度，得縮小為三公尺。 

（二）  已公佈細部計畫地區內非屬細部計畫道路之既成巷路，如單向出口長度

在四十公尺以下，雙向出口長度在八十公尺以下，其寬度不足四公尺

者，以該巷路中心為準，兩邊各退讓二公尺作為建築線，共達四公尺寬。

巷路長度超過前述者，兩邊各退讓三公尺作為建築線，共達六公尺寬。

但本原則未實施前，縣（市）政府如有公布建築線圖者，可不受此限制。

在山坡地巷路不能通行車輛者，其巷路之寬度，依上述巷路长度，應退

讓達四公尺者，得縮小為二公尺，應退讓達六公尺者，得縮小為三公尺。 

（三）  既成巷路彎曲半徑必須八公尺以上，如有反向彎路者，其間直線距離應

有十二公尺以上。 

（四）  既成巷路與計劃道路之交叉角應大於六十度或小於一二○度。 

（五）  既成巷路中心線與計劃道路邊界線之間距不得少於廿公尺，與其它既成

巷路中心線之距離亦不得少於廿公尺。 

（六）  既成巷路為單向出口，其巷路末端免指定設置過車場。 

（七）  依既成巷路規定指定之建築線，可免受截角規定之限制。 

（八）  既成巷路寬路各段不一，仍以各段中心為準退讓，如顯然彎折太多時，

得視情形以同寬較長之一段中心為準，取直或彎折退讓。 

（九）  建築基地面臨計劃道路，側面臨接既成巷路者，於申請建築線指定時，

應一併指定既成巷路建築線，但不符合本原則之既成巷路不在此限。 

（十）  建築基地面臨計劃道路，背面臨接既成巷路者，於申請建築線指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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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併指定既成巷路建築線，但不符合本原則之既成巷路不在此限。 

（十一）既成巷路，目前現場寬度，大於四公尺或六公尺時，仍應保持原有寬

度。 

（十二）申請指定既成巷路建築線，免附該既成巷路全部土地所有人同意書。 

三、依前項（一）（二）（八）款指定建築線而退讓之土地不得以空地計算。 

四、正面臨接計劃道路，側面臨接既成巷路基地，於申請建築時，依本原則經主管

建築機關指定之既成巷路建築線，其退讓部分之土地，得以空地計算。如因退

讓後構成畸零地者，得建築過街通道式樓房（即二樓以上部分得挑出建築，其

淨高應在三．五○公尺以上，並應為防火構造）。 

五、建築基地面臨計劃道路，但背面臨接既成巷路，於申請建築時，依本原則，經

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既成巷路建築線，其退讓部分之土地，得以空地計算。 

六、符合本原則一經指定建築線之角地，申請建築時，在商業區其周邊有二分之一

以上，住宅區其周邊有三分之二以上臨接寬度五．四公尺以上計劃道路或既成

巷路者，得將其建築基地，五百平方公尺以下部分，全作為建築面積，惟基地

計算角地時，退讓部分之土地，不得以空地計算。 

七、擬定細部計劃或變更細部計劃時，應將既成巷路儘量納入細部計劃，作為細部

計劃道路。 

八、面臨既成巷路基地申請建築，除依上開規定辦理外，其餘仍應依建築法令之規

定辦理。 

 

土地所有權狀及土地他項權利證明書損壞或滅失請求換給或補給

時，其書狀費可按照本省現行書狀工本費之數額，每張以新台幣六

元計收 
臺灣省政府 雲林縣政府                   62.12.6 府民地甲字第一三○四二號 

說明： 

一、依據本府民政廳地政局案呈以准財政廳案移貴府（六二）十一、七雲府稅字第

七三二九七號函辦理。 

二、本案土地所有權狀及土地他項權利證明書因損壞或滅失請求換給或補給，由於

其權利主體並未變更，不發生任何權利價值之移轉行為，僅為繕發書狀勞務費

用之支出，應依照本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第十六號規定收

書狀工本費每張新臺幣六元。 

 

地上權之設定既以建築房屋為目的，原地上權人縱於地上權存續期

限屆滿後申請建築物總登記，無須再經基地所有權人同意 
臺灣省政府函 新竹縣政府              62.12.21 府民地甲字第一三四一一三號 

說明： 

依據內政部（六二）十二、十台內地自第五五七三七六號函復貴府（六一）十二、

廿二府地籍字第八九七七二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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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確定後，當事人之一既經辦竣繼承登記，如其繼承登記依法並

無不合，縱因此致判決主文與登記簿記載不符，依民事訴訟法第四

○一條規定，得本諸判決，按現登記簿記載情形，依判決意旨辦理

分割登記 
臺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嘉義縣除外）嘉義縣政府  

62.12.22 府民地甲字第一三三九一五號 

說明： 

一、本件依內政部（六二）一二、八臺內地字第五五八五○四號函辦理，並復嘉義

縣政府（六二）十、三十嘉府嘉地籍字第七六五七九號函，附還原附送附件（另

寄）。 

二、本案法院判決主文所示，被告當事人陳○生等七人各二八分之一，莊○芷等三

人各四分之一繼承登記，再為共有土地分割移轉登記，但法院判決後，被告當

事人以辦畢繼承登記，使登記簿記載，二人拋棄繼承，一人繼承其他財產，陳

○生等五人各六○分之一，莊○鑫等二人各十二分之一，與判決主文不符。經

函准內政部函示如主旨辦理。 

 

現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四十六條與台灣省建築管理規定第六條

規定抵觸一案，經准內政部函復：應適用臺灣省建築管理規則之規

定。本府（六二）二、一府建四字第七四○一號令先行實施之「建

議修正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之意見六項要點」中第（六）項第 1 點疏

導方面第（1）（2）兩款並應停止實施 
臺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                 62.12.1 府建四字第一二○三○一號 

說明： 

一、現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第四六條規定：增建不供公眾使用之附屬平房及局部改

建之面積不超過三十平方公尺者，與建造圍牆在不妨礙都市計劃之範圍，應准

出具切結，免領建築執照；與新公佈之台灣省建築管理規則第六條：建築物或

雜項工作物規模面積在四十五平方公尺以下高度三．五公尺之建築物及造價不

超過六萬七千五百元者與高差三公尺以下之圍牆，得免由建築師設計或監造或

營造業承造，仍應申領建築執照之規定牴觸。經本府函准內政部（六二）十一、

一臺內地字第五六○六○八號函復：業經會商有關機關結論：「臺灣省建築管理

規則既經內政部核定並經發佈施行，自應適用該建築管理規則之規定，至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正由內政部通盤研究修訂中。 

二、本府前以（六二）二、一府建四字第七四○一號令先行實施之「建議修正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之意見六項要點」中第（六）項第一點疏導方面第（1）款：「合

法房屋院內搭建無牆壁門窗之雨棚、涼棚應免令建照，免予取締。」及第（2）

款：「配合推行發展及整理環境衛生，在合法房屋院內增建廚房、廁所、浴室、

傭人室、車棚，其面積不超過三十平方公尺者，應免領建照，免予取締。」業

經行政院交由內政部併同違章建築處理辦法修正案會同有關機關審議，因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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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法及台灣省建築管理規則規定不合，未予採納，應即停止實施，均應依臺灣

省建築管理規則第六條之規定辦理。嗣後有關推行社區發展及整理環境衛生，

應切實依照本府（五十九）四、六府社三字第一五五六九號令轉內政部（五十

九）二、十九臺內地自第三五四六一○號函（見違建處理手冊補充本（一三—

一五頁）之規定；由主管社政機關會同主管建築機關協調究提計劃專案辦理，

用符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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